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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開

第 13次全體委員會議，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 

維護全民的健康，提供良好的醫療品質，創造安全的就醫

環境，一直是本部的使命與持續努力之目標。今天承 貴委員會

邀請報告關於「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並就「吳玉

琴委員等 18 人所提醫療事故處理法草案」、「陳曼麗委員等 17

人所提醫療事故預防及處理法草案」，提出本部意見，敬請各位

委員不吝指教： 

壹、 行政院所提「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以

下稱醫療事故法）」： 

按醫療行為之目的在解除病人生命或身體危害，具有公益

性、急迫性、侵害性及高風險性，且病人之傷亡結果與其本身

狀況及病程發展亦具一定之關聯性，欲以事後傷亡之結果研判

與當時接受醫療行為間之直接因果關係，實具難度；尤其倘傷

亡結果發生時間距醫療行為已有相當時日時，針對醫事人員所

實施醫療行為有無過失責任之認定，或鑑定病人所生之損害是

否屬醫療疏失，益加困難。 

國內醫療糾紛動輒以刑法業務過失致死或重傷提起訴訟，

使得醫病關係更趨於緊張對立，惟依據本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之

統計結果顯示，歷年接受委託鑑定之醫療訴訟案，約八成為刑

事案件，鑑定結果逾八成並無醫療疏失，然而冗長之訴訟過程，

已使醫病雙方飽受煎熬，不僅病人及其家屬，得不到及時之情

緒紓解與賠（補）償，而醫師為避免發生醫療糾紛，可能採取

防禦性醫療措施，甚至規避投入高風險科別服務。長此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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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造成急重症等高風險科別人才之流失，亦使醫療服務效率

與品質惡化，對醫療體系長遠之發展產生不良影響，進而損及

民眾之健康及權益。因此，建立有別於傳統訴訟之醫療事故爭

議處理機制，改善醫病關係，減訟止紛並促成醫療品質提升，

實刻不容緩。 

一、 立法歷程 

為解決醫病雙方面對醫療爭議處理之困境，本部自 102 年

起，透過區域醫療網計畫，委託地方政府衛生局輔導醫院成立

關懷小組，於醫療事故發生時儘速向病人及其家屬進行關懷、

溝通、說明及提供協助，自 106 年 3 月起則辦理「多元雙向醫

療爭議處理機制試辦計畫」，協助衛生局建立醫、法雙調解模

式，並適時導入第三方專家意見，以強化醫療糾紛調處機制，

提升調解成功機會。另一方面，與法務部合作，擇定台中、彰

化與台南地檢，試辦刑事庭前調處，以減少不必要之訴訟程序。

為使前揭試辦計畫真正落實「保障病人權益、促進醫病和諧、

提升醫療品質」之目標，爰以「醫療事故即時關懷」、「醫療爭

議調解先行」、「系統除錯提升品質」三大原則，擬具「醫療事

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草案。該草案業於 106 年 11 月 22 日送

請各醫事團體、醫改團體、民眾團體及相關部會表示意見，並

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召開研商會議，就草案內容進行說明溝通

並蒐集各界意見。復依會議結論修正條文後，於 107 年 1月 24

日函報行政院審議，經行政院會於 107年 4月 12日通過，於 107

年 4月 13日函請大院審議。 

二、 立法重點 

醫療事故法草案共 42條，草案重點歸納如下： 

(一) 建立醫療爭議公正第三方專業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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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醫療爭議雙方之爭點，儘速釐清，並提供公正客觀

之專業評析意見，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成立專責機構，

接受當事人或調解會申請，依據病歷等相關資料，提供

爭點整理及專業評析意見，以協助拉近雙方認知差距、

消弭爭議、促成和解（草案第四條） 

(二) 醫療事故即時關懷 

一百床以上醫院應設置醫療事故關懷小組，九十九床以

下醫院、診所或其他醫療機構，可指定專業人員或委由

專業團體提供；醫療機構於醫療事故發生後，應即時進

行病患關懷及協助，適時說明真相、建立互信，以緩和

醫病緊張關係，避免發生爭議（草案第五條）。 

(三) 醫療爭議調解先行 

地方衛生局應成立醫療爭議調解會，不論民、刑事醫療

訴訟，均應先經調解會調解，調解期間以三個月為限，

必要時可延長三個月（草案第九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

條）；另一方面，調解結果需送法院核定，具司法效果，

以減少訟累與社會成本（草案第二十五條）。 

(四) 系統除錯提升品質 

醫療機構應建立病人安全管理制度，完備不責難的病安

通報與風險管控機制，對於發生之重大醫療事故，應主

動進行根因分析、檢討改善，並通報主管機關，至於嚴

重的醫療事故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外部專案調查小

組，提出報告促成系統除錯、預防再發（草案第三十一

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 

本法草案，為促使醫病雙方得以開誠佈公面對醫療事故，

真誠和解並促使醫療體系進步，爰明定於醫療事故發生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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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之關懷溝通或醫療爭議調解過程中，當事人為緩和醫病緊

張關係所為之遺憾等陳述，皆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訴訟之

證據或裁判基礎，而醫療機構內部病安事件通報之相關資料與

重大醫療事故根因分析，也是基於主動改善、系統除錯及共同

學習之目的，不得做為司法訴訟之證據或裁判基礎，以利醫療

體系提升安全與品質，造福國人健康福祉。 

貳、 吳玉琴委員等 18 人所提「醫療事故處理法草案」，

與行政院版本差異，說明如下： 

一、 立法重點 

(一) 醫療機構應設醫療事故關懷小組並對於醫療事故有關之

所屬醫事人員，提供關懷與協助。（草案條文第五條） 

(二) 醫療事故爭議發生時，醫療機構應於配合第五條溝通說

明時，於一定期日內提供病歷、健保醫令清單、自費同

意書等相關資料複製本予病人或其代理人。（草案條文第

六條） 

(三) 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理之醫療爭議刑事案件，應函請或

移付其管轄之調解會先行調解。但曾依本法調解不成立

者，或經告訴人或自訴人明示不同意者，不在此限。得

為民事請求權人，經通知而未參加調解者，不得就同一

原因事實之醫療爭議向調解會提出調解申請。（草案條文

第十三條、第十五條） 

(四)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醫療事故自主通報系統，受理病

人、家屬或其代理人通報醫療事故。通報系統之內容，

不得採為相關訴訟之證據或裁判基礎。（草案條文第三十

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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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部意見 

(一) 有關醫療機構對於醫療事故有關之所屬醫事人員，應予

以關懷並提供員工協助方案，本部敬表贊同並尊重大院

決議。 

(二) 有關醫療事故爭議發生後，醫療機構進行說明或溝通時

，應主動提供病歷及其他相關資料部分，考量本法立法

意旨係希望透過關懷溝通以消弭後續之爭議發生，因此

，是否須於關懷溝通過程即提供病歷等相關資料，容有

商榷，建議依行政院版本條文規定。 

(三) 有關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理之醫療爭議刑事案件，應函

請或移付其管轄之調解會先行調解。但曾依本法調解不

成立者，或經告訴人或自訴人明示不同意者，不在此限

，本部尊重大院決議；另有關就同一醫療爭議事件得為

民事請求權之人，經通知而未參加調解者，不得就同一

原因事實之醫療爭議向調解會提出調解申請部分，涉及

憲法對於人民訴訟權之保障，本部尊重大院決議。 

(四) 有關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醫療事故自主通報系統，受理

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通報醫療事故。實務上由病人、

家屬或其代理人通報醫療事故較難判斷其真偽，且目前

本部已委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及品質策進會辦理病人安

全通報系統提供通報平台，爰建議依行政院版本條文規

定。 

參、 陳曼麗委員等 17人所提「醫療事故預防及處理法草

案」，與行政院版本差異，說明如下： 

一、 立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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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明醫療事故關懷小組之成員應包含法律、醫學、心理、

社會工作等相關專業人員。醫療事故關懷之會議紀錄及

說明資料應留存備查，並主動告知病人、家屬或其代理

人下列事項：申請釐清爭點或評析意見之程序、藥害救

濟、生產事故救濟、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及其他相關社福

補助之資訊、病歷申請、醫療爭議調解之程序及相關資

訊。醫療機構對於醫療事故有關之所屬醫事人員，應提

供員工協助方案，並協助其向病人說明、溝通，及保護

其在處理醫療事故爭議過程中，不受醫療暴力之威脅或

傷害。（草案條文第五條） 

(二) 定明醫療事故發生時，醫療機構應於病人、家屬或其代

理人要求時，於二個工作日內提供病人病歷、健保醫令

清單、自費同意書等相關資料複製本。（草案條文第六條） 

(三) 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填寫前項（調解）申請書有困難

時，調解會指派受有相關訓練之人員說明或協助填寫。

（草案條文第十四條） 

(四) 明定醫療機構應指派具有調解決策權及知悉醫療事故內

容之代表，出席調解會議。（草案條文第十七條） 

(五) 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因調解之需要，應要求

醫療機構提供所需之病歷、健保醫令清單、自費同意書

等複製本、院內關懷之紀錄及說明資料、或其他主管機

關指定之相關文件、資料；必要時，主管機關應派員至

醫療機構進行調查或取得。（草案條文第十九條） 

(六) 定明調解會調解死亡或重傷之醫療事故、經調解委員評

估需要或雙方當事人同意之非死亡或重傷醫療事故。應

先送請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家、評鑑為醫學中心之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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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或第四條之財團法人、機構或團體，提供釐清爭點

或評析意見，其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之。且釐清爭

點或評析意見，不得採為相關訴訟之證據或裁判基礎。

（草案條文第十九條） 

(七) 調解過程中，當事人或其他到場之人有強暴、脅迫、恐

嚇或其他非法行為，主管機關應請警察機關派員到場依

法處理。（草案條文第二十條） 

(八)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通報系統，受理病人通報醫療事

故，並於受理病人通報案件後，比對醫療機構通報資料，

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醫療機構提供第五

條關懷服務之情形。（草案條文第三十一條） 

(九) 醫療機構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嚴重醫療事故，並由中

央主管機關立即成立或委託具醫事專業之財團法人、機

構或團體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並提出根本原因分析

報告後公布之。如涉及主管機關之政策、計畫或監督管

理作業等系統性疏失時，應由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專案小

組之召集人。（草案條文第三十三條） 

二、 本部意見 

(一) 醫療事故關懷小組之成員、醫療事故關懷之會議紀錄及

說明資料應留存備查及主動告知事項皆屬於關懷小組運

作之程序事項，建議依行政院版本條文規定，由中央主

管機關另行公告之。另醫療機構對於醫療事故有關之所

屬醫事人員，應提供員工協助方案，並保護其在處理醫

療事故爭議過程中，不受醫療暴力之威脅或傷害，本部

敬表贊同並尊重大院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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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醫療機構應於二個工作日內提供病人病歷、健保醫

令清單、自費同意書等相關資料複製本。資料繁多時，

至遲應於七個工作日內提供。考量二個工作日內提供病

人病歷在醫療實務上較為急迫，建議依行政院版本條文

規定維持應於申請之翌日起三個工作日內提供。 

(三) 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填寫調解申請書有困難時，調解

會指派受有相關訓練之協助，本部尊重大院決議。 

(四) 明定醫療機構應指派具有調解決策權及知悉醫療事故內

容之代表出席調解會議，且本條於草案第三十七條另定

有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惟具有調解決

策權及知悉醫療事故內容者皆為不確定法律概念，機關

於實務上不易認定，爰建議依行政院版本條文規定。 

(五) 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因調解之需要，應要求

醫療機構提供所需之病歷、健保醫令清單、自費同意書

等複製本、院內關懷之紀錄及說明資料、或其他主管機

關指定之相關文件、資料；必要時，主管機關應派員至

醫療機構進行調查或取得。按醫療法第二十六條已就醫

療機構應依法令規定或依主管機關之通知，提出診療紀

錄等之資料蒐集定有規定，爰建議依行政院版本條文規

定。 

(六) 定明調解會調解死亡或重傷之醫療事故時、或調解案件

經調解委員評估需要、或經雙方當事人同意之非死亡或

重傷醫療事故，皆應先送請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家、

評鑑為醫學中心之醫院、或第四條之財團法人、機構或

團體，提供釐清爭點或評析意見，其費用由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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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補助之，其意旨與行政院版本評析意見之設計略有異

同，可一併研議。 

(七) 有關調解過程中，當事人或其他到場之人有強暴、脅迫、

恐嚇或其他非法行為，主管機關應請警察機關派員到場

依法處理。代理人有前項行為者，調解委員得禁止其代

理，本部敬表贊同並尊重大院決議。 

(八)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通報系統，受理病人通報醫療事

故，並於受理病人通報案件後，比對醫療機構通報資料，

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醫療機構提供第五

條關懷服務之情形。實務上由病人、家屬或其代理人通

報醫療事故較難判斷其真偽，且目前本部已委託財團法

人醫院評鑑及品質策進會辦理病人安全通報系統提供通

報平台，爰建議依行政院版本條文規定。 

(九) 醫療機構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嚴重醫療事故，並由中

央主管機關立即成立或委託具醫事專業之財團法人、機

構或團體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並提出根本原因分析

報告後公布之。如涉及主管機關之政策、計畫或監督管

理作業等系統性疏失時，應由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專案小

組之召集人。其意旨與行政院版本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

查嚴重醫療事故具相同意涵，可一併研議。 

肆、 結語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完成多項法律案，對業

務之推動，有極大之助益，本人在此敬致謝忱。本次立法，不

僅在於建立醫療爭議之處理機制，引導醫病雙方以溝通取代訴

訟解決爭議，更期待於法律保障下，鼓勵採取開誠佈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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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醫療事故進行檢討，提升醫療安全與品質，並進一步達到

預防醫療事故之目的，上開委員提案草案內容與本部草案仍有

多處異同，建議與行政院版本併案處理，以期早日完成立法。 


